
 
 

附件 3： 

关于 2020 年长乐区编外合同教师招聘体检等有关 

事项的通知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中共福建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0 年全省

中小学幼儿园新任教师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闽教师„2020‟

1 号）、《长乐区 2020 年编外合同教师招聘公告》等文件的精

神，现将长乐区 2020年招聘的编外合同教师体检工作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体检 

（一）体检对象：2020年长乐区招聘的编外合同教师入

围考察、体检人选的考生。 

（二）体检时间：2020 年 8月 30 日（星期日）上午半

天，在此期间内未经我局同意不参加体检的，视为自动放弃

聘用资格。 

（三）体检医院：福州市第一医院体检中心（地址：福

州市台江区五一南路 52号）。交通指引：1.地铁到达道站下

车 A 出口；2.乘公交汽车到市一医院或十四桥或好又多联信

店站下车。 

（四）体检流程： 

1.体检当天上午 7:30 前到达福州市一医院体检中心，

并携带身份证和近期一寸免冠彩色照片到体检中心领取《福

建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表》，按体检表要求完善个人信



 
 

息并粘贴照片（未贴照片者均不开检）。 

2.持体检表与身份证至体检中心前台窗口将体检类型

告知工作人员，体检类型为：普通教师或幼儿教师。 

3.完成拍照登记、领取指引单、缴费后到体检中心二楼

各科室进行检查。 

4.全部检查结束后将含有体检数据的体检表和指引单

交到体检中心一楼“收单处”。 

5.体检报告由我局负责统一领取，个人不得领取。 

6.为完善体检结论，体检机构可按要求对个别体检人员

增加体检项目，作进一步检查或对初次检查项目进行复查。 

（五）注意事项： 

1.防疫期间受检人员须自行下载闽政通 APP，并实名注

册。现场出示“八闽健康码”，佩戴口罩。 

2.体检前三天清淡饮食，勿饮酒、咖啡、浓茶，勿大量

甜食，避免剧烈运动，体检当天须空腹。 

3.因个人原因（包括因怀孕无法完成胸部拍片检查等）

未完成体检项目的，根据福建省教育厅发布的文件，将无法

出具体检合格结论。 

4. 幼儿教师资格证体检注意事项：（1）检查前须填写《妇

科外阴检查知情同意书》；（2）月经期间不宜做妇科体检，

其他项目照常进行；体检完毕后告知收单处工作人员做好登

记，经期结束后的 3-5天再进行妇科检查； 

5.体检现场不允许与本次体检无关的人员在场，请听从

体检中心工作人员的安排，积极配合体检。 



 
 

6.根据标准，双眼矫正视力均低于 4.8或一眼失明另一

眼矫正视力低于 4.9者不合格，请自备能矫正到 4.8的眼镜。 

7.请将重大疾病病史、外伤手术史告知医生，严禁弄虚

作假、冒名顶替，如隐瞒病史影响体检结果的，后果自负。 

8.为避免影响胸部摄片（DR）的检查结果，体检当天请

穿着宽松、无塑料、金属、亮片等饰品的服装，女性请穿着

运动型内衣（内衣等服装不符合要求的，医生会要求考生更

换为指定服装）。在体检过程中，贵重物品请自行保管。 

9.体检当天无论项目做完与否，务必将体检表格交给收

单的工作人员，不得私自带走。（未完成的体检项目要告知

收单护士） 

10.体检费由考生自理，其中普通教师 361 元，幼儿教

师男 361 元、女 387 元。 

11.体检不合格或在规定时间不参加体检的，取消聘用

资格，所产生的空余名额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二、档案转递 

2020 年入围编外合同教师考察体检人选的档案寄存福

州教育人才服务中心和长乐区公共人事人才服务中心的，由

我局派专人前往调档；寄存在其他地方的，本人应于 8 月 28

日前持身份证到长乐区教育局组织人事科开具调档函，自行

前去办理调档手续。档案收件地址：福州市长乐区吴航路 245

号罗马花园 1 座 2 层（区教育局组织人事科档案室），邮编：

350200，联系电话：0591-28939579，收件人：陈老师。 

三、签订就业协议 



 
 

1.签订就业协议书时应随带本人身份证和报到证原件。

签订时间与地点另行通知。 

2.签订就业协议须本人到场，未经批准在规定期限内不

到我局签订就业协议的，视为自动放弃聘用资格。 

3.拟聘用对象现场选择学校岗位（按招考综合成绩从高

分到低分），时间另行通知。 

四、岗前培训 

根据招聘公告规定，所有拟聘用教师岗位的毕业生均应

参加岗前培训，有关培训的时间、地点等相关事项通过长乐

区人民政府网另行通知。岗前培训不合格的不予聘用。 


